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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投资风险特别公告（第三次）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农商行”、“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

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７

号文核准。

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招商证券”）协商决定，本次发行数量为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

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发行人股东不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股票拟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

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工作已经完成，拟定的发行价格为

３．９６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摊薄后市盈率为

１０．７４

倍 （每股收益按照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

２０１７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

后总股本计算），高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货币金融服务”（

Ｊ６６

）最近一

个月平均静态市盈

６．７９

倍（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存在未来发行人估值水平向

行业平均市盈率回归，股价下跌给新股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

根据《关于加强新股发行监管的措施》（证监会公告［

２０１４

］

４

号）等相关规

定，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在《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公告的

时间分别为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６

日和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 后续发行时间安

排将会递延，敬请投资者关注。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举行的网上路演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２

日， 并推迟刊

登 《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 原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２０

日进行的网上、网下申购将推迟至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特别提请投资者关注以下内容：

（一）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

处理等方面，具体内容如下：

１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

本面、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每股净资产及承销

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９６

元

／

股，网下发行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投资者请按此价格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申购

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３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剔除无效报价后的询价结果，对所

有参与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的报价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 同一申购价格按

照配售对象的申购数量由少至多、 同一申购价格同一申购数量按照申报时间

（以深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中的时间记录为准）由晚到早的顺序排序，剔除

报价最高部分配售对象的报价，剔除的申购量不得低于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

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

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剔除部分不

得参与网下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

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

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务必对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并按

照规范填写备注。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将导致该配售对象当日全部

获配新股无效，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

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

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

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二）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

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投资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三）拟参与本次发行申购的投资者， 须认真阅读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２

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及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文。特别是其中的“重大事项提示”及“风

险因素”章节，充分了解发行人的各项风险因素，自行判断其经营状况及投资

价值，并审慎做出投资决策。发行人受到政治、经济、行业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影

响， 经营状况可能会发生变化， 由此可能导致的投资风险应由投资者自行承

担。

（四）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自本次发行的股票在深交

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流通。 请投资者务必注意由于上市首日股票流通量增

加导致的投资风险。

（五）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为

３．９６

元

／

股，请投资者根据以下情况判断本次

发行定价的合理性。

１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９６

元

／

股对应的

２０１７

年扣非前后孰低净利润摊薄后市盈

率为

１０．７４

倍。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发行人属于金融服务

业（

Ｊ６６

），截止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

静态市盈率为

６．７９

倍。

Ａ

股可比公司有无锡银行、常熟银行、吴江银行、江阴银

行、张家港行、紫金银行，以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４

日收盘价计算，上述可比上市公司

２０１７

年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１２．８５

倍。 青农商行本次发行市盈率高于行业平均市

盈率，低于可比公司平均市盈率，存在未来发行人股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的风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审慎研判发

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

２

、提请投资者关注发行价格与网下投资者报价之间存在的差异，网下投

资者报价情况详见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青岛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初步询价结果及推迟发行公告》。

３

、本次发行定价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在初步询价阶段由网下投资者基

于真实认购意愿报价，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

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每股净资产及承销风

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 任何投资者如参与申购，均视为其已接受

该发行价格； 如对发行定价方法和发行价格有任何异议， 建议不参与本次发

行。

４

、本次发行有可能存在上市后跌破发行价的风险。 投资者应当充分关注

定价市场化蕴含的风险因素，知晓股票上市后可能跌破发行价，切实提高风险

意识，强化价值投资理念，避免盲目炒作，监管机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均无法保证股票上市后不会跌破发行价格。

（六）按本次发行价格

３．９６

元

／

股、发行新股

５５

，

５５５．５５５６

万股计算的预计募

集资金总额为

２２０

，

０００．００

万元，扣除预计的发行费用

４

，

７９２．８３

万元后，预计募

集资金净额为

２１５

，

２０７．１７

万元。此次发行存在因取得募集资金导致净资产规模

大幅度增加对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模式、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能力、财务状况、

盈利水平及股东长远利益产生重要影响的风险。

（七）本次发行申购，任一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或者网上一种方式进行申

购，所有参与网下报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单个投资

者只能使用一个合格账户进行申购， 任何与上述规定相违背的申购均为无效

申购。

（八）本次发行结束后，需经深交所批准后，方能在深交所公开挂牌交易。

如果未能获得批准，本次发行股份将无法上市，发行人会按照发行价并加算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返还给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

（九）发行人的所有股份均为可流通股。本次发行前的股份有限售期，有关

限售承诺及限售期安排详见招股意向书。 上述股份限售安排系相关股东基于

发行人治理需要及经营管理的稳定性，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做出的自愿承诺。

（十）请投资者关注风险，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协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２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２０

家

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

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

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十一）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者应坚持

价值投资理念参与本次发行申购， 我们希望认可发行人的投资价值并希望分

享发行人的成长成果的投资者参与申购。

（十二）本投资风险特别公告并不保证揭示本次发行的全部投资风险，建

议投资者充分深入了解证券市场的特点及蕴含的各项风险， 理性评估自身风

险承受能力， 并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投资经验独立做出是否参与本次发行申

购的决定。

发行人：青岛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美医疗”或“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４

，

８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１４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行人的

股票简称为“奥美医疗”，股票代码为“

００２９５０

”。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经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所处行业、可比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有

效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０３

元

／

股，发

行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６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８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

为

４

，

３２０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

日（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

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３

，

０６５

，

２２１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４７５

，

００９

，

３８７．６３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１３４

，

７７９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１

，

４８６

，

６１２．３７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４

，

７９３

，

３５０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５２

，

８７０

，

６５０．５０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６

，

６５０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７３

，

３４９．５０

网下投资者获得初步配售未缴款及未足额缴款的情况如下：

序号 网下投资者 配售对象

初步获配

股数（股）

获配金额

（元）

放弃认购

股数（股）

１

上海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长富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

长富山

５

号私募基金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２

浙江雷可澳投资有限公司 浙江雷可澳投资有限公司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３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罗牛山集团有限公司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４

吴秀菁 吴秀菁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５

周永祥 周永祥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６

杨斌 杨斌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７

朱斌 朱斌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８

燕卫民 燕卫民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９

孙立平 孙立平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１０

洪卓斌 洪卓斌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１１

王向武 王向武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１２

邓家贵 邓家贵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１３

王廷春 王廷春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１４

吴君亮 吴君亮

４７５ ５

，

２３９．２５ ４７５

合计

６

，

６５０ ７３

，

３４９．５０ ６

，

６５０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本次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１４１

，

４２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５５９

，

９６１．８７

元，

包销比例为

０．２９４６％

。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

Ｔ＋４

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上、网下投

资者缴款认购的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将向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

定证券账户。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０２６２３６７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5

日

证券代码：

603917

证券简称：合力科技 公告编号：

2019-006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并继续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2.6亿元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

金管理，投资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发行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一年以内的短期保本型

理财产品，单个理财产品的投资期限不超过12个月（含），在授权额度内滚动使用，投资决议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2年内有效。 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保荐机构已分别对此发表了同意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3日披露

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宁波合力

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7-006）。

一、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到期赎回的情况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

类型

认购金额

（万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

化收益

率

赎回金额

（万元）

实际收益

(元)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保 证

收 益

型

1,000

2019 年 1

月4日

2019 年 2

月28日

3.2% 1,000 48,219.18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195017号

保 本

浮 动

型

3,000

2019 年 1

月4日

2019 年 2

月28日

3.8% 3,000 171,780.82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情况

公司于2019年3月1日和2019年3月4日分别购买了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的理财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认购金额

（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 期 年 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人

民 币 按 期 开 放

【CNYAQKF】

保证收益

型

2,000

2019 年 3

月1日

2019 年 3

月18日

2.5% 闲置募集资金

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象山

支行

单位 结构性 存 款

195226号

保本浮动

型

3,000

2019 年 3

月4日

2019 年 4

月2日

3.6% 闲置募集资金

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象山支行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包括但不限于明确投资产品金额、期间、选择投

资产品品种、签署合同及协议等。 公司财务部负责具体实施。 公司将及时分析和跟踪投资产品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

发现或判断不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的保全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2）公司审计部负责对低风险投资理财资金的使用与保管情况进行审计与监督。

（3）公司财务部必须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建立健全会计账目， 做好资金使用的账务核算工作。

（4）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5）公司投资参与人员负有保密义务，不应将有关信息向任何第三方透露，公司投资参与人员及其他知情人员不应

与公司投资相同的产品。

（6）实行岗位分离操作：投资业务的审批、资金入账及划出、买卖（申购、赎回）岗位分离。

（7）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内低风险产品投资以

及相应的损益情况。

四、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1、 公司运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理财是在确保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进度和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

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开展。

2、公司通过对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进行理财，可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能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为公司股东谋取更

多的投资回报。

五、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尚未到期赎回的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发行主体 产品名称

产 品 类

型

认购金额

（ 万

元）

起息日 到期日

预期年化

收益率

资金来源

中国银 行股

份有限公司

象山支行

中银保本理财-

人民币按期开放

【CNYAQKF】

保 证 收

益型

2,000

2019年3

月1日

2019年 3

月18日

2.5% 闲置募集资金

宁波银 行股

份有限公司

象山支行

单位结构性存款

195226号

保 本 浮

动型

3,000

2019年3

月4日

2019年 4

月2日

3.6% 闲置募集资金

特此公告。

宁波合力模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5日

证券代码：

002146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2019-019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2

月份销售及近期新增土地储备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公司2019年2月份销售情况

2019年2月，公司实现签约面积43.92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3.75%；签约金额46.69亿元，同比增长

24.64%。

2019年1-2月，公司累计实现签约面积80.10万平方米，同比下降5.08%；累计签约金额93.14亿元，

同比增长9.28%。

上述签约面积和金额统计口径包含公司参与投资的全部房地产项目。

鉴于销售过程中存在各种不确定性，上述销售数据可能与公司定期报告披露的相关数据存在差异，

以上统计数据仅供投资者参考。

二、公司近期新增土地储备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业务指引的规定， 现对公司2019年2月初以来新增土地储备情况公告如

下：

2019年2月初以来,公司下属公司通过挂牌、拍卖等方式在广东省阳江市阳西县、河北省廊坊市、河

南省信阳市等地取得了多宗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具体情况如下：

1、2019年2月18日，公司控股下属公司阳西荣华盛房地产有限公司（公司间接持股65%）在广东省

阳江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分别以7,386.88万元、8,541.73

万元、8,819.11万元竞得阳江市阳西县HZ-07-07A、HZ-07-07B、HZ-07-10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

权，合计成交价款24,747.72万元。 上述地块的具体情况如下：

阳西县HZ-07-07A地块位于阳西县沙扒镇海仔湖地区旅游大道北， 出让面积52,240.99平方米

（折合78.3615亩），容积率＞1且≤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兼

容商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期限70年，商服用地期限40年。

阳西县HZ-07-07B地块位于阳西县沙扒镇海仔湖地区旅游大道北， 出让面积59,732.40平方米

（折合89.5986亩），容积率＞1且≤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兼

容商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期限70年，商服用地期限40年。

阳西县HZ-07-10地块位于阳西县沙扒镇海仔湖地区旅游大道北，出让面积62,062.68平方米（折

合93.0940亩），容积率＞1且≤2.8，建筑密度≤35%，绿地率≥30%。 土地用途为二类居住用地（兼容商

业用地），二类居住用地期限70年，商服用地期限40年。

2、2019年2月25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廊坊开发区荣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北省廊坊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举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活动中，分别以53,925万元、45,400万元、28,200万元

竞得廊坊市廊开2019-1号、廊开2019-2号、廊开2019-3号地块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合计成交金额127,

525万元。 上述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廊坊市廊开2019-1号地块位于廊坊市百合道以北、九干渠以东，出让面积79,341.85平方米（折合

119.0128亩），容积率1.3-2.0，绿地率≥35%。土地用途为住宅（含配建商服），用地期限70年（配建商服

40年）。

廊坊市廊开2019-2号地块位于廊坊市新源道以北、百合道以南、九干渠以东，出让面积64,186.93

平方米（折合96.2804亩），容积率1.3-2.2，绿地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含配建商服），用地期限70

年（配建商服40年）。

廊坊市廊开2019-3号地块位于廊坊市百合道以北、友谊路以西，出让面积40,579.97平方米（折合

60.87亩），地块一容积率1.3-2.0，地块二容积率1.3-2.2，绿地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含配建商

服），用地期限70年（配建商服40年）。

3、2019年2月28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信阳荣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河南省信阳市国土资源局举

办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活动中，以12,747.19万元竞得信阳市WG2019-501号地块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 该地块具体情况如下：

信阳市WG2019-501号地块位于信阳市高新区城东办事处马岗社区居委会，出让面积38,464.66平

方米（折合57.6970亩），容积率1.1-1.5，建筑密度≤30%，绿地率≥35%。 土地用途为住宅（可兼容商服

10%以下），住宅用地期限70年，商服用地期限40年。

备查文件

1、 阳西县HZ-07-07A、HZ-07-07B、HZ-07-10号地块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成交确认

书》；

2、廊坊市廊开2019-1号、廊开2019-2号、廊开2019-3号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成交确认

书》；

3、信阳市WG2019-501号地块《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九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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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海南海药 公告编号：

2019-014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9年3月4日 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3月3日-2019年3月4日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3月4日交易日上午9:30～

11:30，下午13:00～15:00；

（2）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19年3月3日15:00—2019年3月4日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南海大道192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王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内容及大会召集、召开方式、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股份618,529,8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6.297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63,401,75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7.2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9人，代表股份255,128,1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19.096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29,576,2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13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1人，代表股份29,546,077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11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30,2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23％。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3、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列入会议审议的各项议案逐一进行了表

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618,527,379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96％；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9,573,7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15％；反对2,5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85％； 弃权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五、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陈建平、杨媛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开、召集程序，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对

议案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一）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海南方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海南海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四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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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长青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08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青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可转债”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209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人民币9.138亿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共计9,138,000张，按面值发行。 本次发行

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简称为“长青转2” ，债券代码为“128055” 。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收

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

（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 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

发售的方式进行。

一、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的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2月27日（T日）结束。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优先配售

数据，最终向原股东优先配售的长青转2总计1,923,864张，192,386,400.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21.05%。

二、网上中签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上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3

月1日（T+2日）结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做出如下统计：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907,393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90,739,300.00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20,987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2,098,700.00

三、网下获配缴款情况

本次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的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2019年3

月1日（T+2日）结束。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对本次可转债网下发行的最终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

下：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6,285,75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628,575,00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张）：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00

本次网下申购资金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资，网下发行经北京市微明律师事务所律师

现场见证。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的可转债，以及因结算参与人资金不足而无效认购的可转债由主承销商包销。

此外，《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

个申购单位，网上、网下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此所产生的余额6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本次主承销商包

销可转债的数量为20,993张，包销金额为2,099,300元，包销比例为0.23%。

2019年3月5日（T+4日），主承销商依据承销协议将可转债认购资金划转至发行人，由发行人向中国结算

深圳分公司提交登记申请，将包销可转债登记至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名称：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文昌东路1006号

法定代表人：于国权

联系电话：0514-86424918

联系人：马长庆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名称：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28号民生金融中心A座16-18层

法定代表人：冯鹤年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

股票代码：

300168

股票简称：万达信息 公告编号：

2019-025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发行中签率及网下发行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达信息” 或“发行人” 、“公司” 、“本公司” ）和广州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证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144号]）、

《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实施细则 （2018年12月修订）》（以下简称 “《实施细则》”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上市业务办理指南（2018年12月修订）》等相关规定组

织实施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万信转2”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19年3月1日，T-1日）收市后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和网上通过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售的方式进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

告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细则》。

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在发行流程、申购和缴款、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均发生重大变化，敬

请投资者关注。 主要变化如下：

1、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19年3月6日（T+2日）日终有足额认购资金，投

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网下投资者申购保证金不足应缴纳的认购款金额的，须在2019年3月6日（T+2日）17:00之前（指

资金到账时间）及时足额补缴申购资金。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3月6日（T+2日）17:00

之前及时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万信

转2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3、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或当原股东优先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

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择机重启发行。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120,000万元的部分由承销团包销。包销基数为120,000万元，主承销商根据

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承销团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金额为36,000万元。当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时，主承销商将启动内

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

监会报告。

4、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

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可交换债

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

可交换债的次数合并计算。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

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累计计算；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

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万达信息公开发行12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万信转2” ）原股东优先配售和网上申

购已于2019年3月4日（T日）结束，网下申购已于2019年3月1日（T-1日）结束。

根据2019年2月28日（T-2日）公布的《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为向所有参加申购的投资者送达获配信息。

现将本次万信转2发行申购结果公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万信转2本次发行120,000万元，发行价格为100元/张，共计1,200万张，网下发行日期为2019年3月

1日（T-1日），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及网上发行日期为2019年3月4日（T日）。

二、原股东优先配售结果

原股东共优先配售万信转2共4,909,421张，总计490,942,100元，占本次发行总量的40.91%。

三、社会公众投资者网上申购结果及发行中签率

本次发行最终确定的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的万信转2总计为60,854,000元（608,540张），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5.07%，网上中签率为0.0170686460%。

根据深交所提供的网上申购信息，本次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565,250,570

张，配号总数为356,525,057个，起讫号码为000000000001-000356525057。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在2019年3月5日（T+1日）组织摇号抽签仪式，摇号中签结果将于2019年3月6

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上公告。 申购者根据中签号码，确认认购可转债的数量，每个中签号只能购买10张（即1,

000元）万信转2。

四、网下对机构投资者配售结果

本次网下发行共收到4,225个账户的申购， 其中4,200个账户在2019年3月1日17:00前按时足额缴

纳保证金，为有效申购；其余25个账户未按时缴纳保证金，为无效申购。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37,976,100,000张，共计37,976.10亿元。 最终向网下申购机构投资

者配售的万信转2总计为6,482,030张， 共计648,203,000元，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54.02%， 配售比例为

0.0170687090%。

所有参与网下配售的机构投资者名称、证券账户号码、有效认购金额、初步获配数量、申购款补缴或

返还定金情况请见附表《机构投资者网下获配情况明细表》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所有参与网下申

购的机构投资者送达获配及未获配信息。

投资者缴纳的申购保证金将被直接抵作申购资金，若保证金不足以缴付申购资金，获得配售的机构

投资者须在2019年3月6日（T+2日）17:00之前（指资金到账时间），将其应补缴的申购资金划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同《发行公告》中缴付申购保证金账户），在划款时请务必在汇款用途

（附言） 栏注明 “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和 “万信转2” 字样， 例如， 投资者深圳证券账户号码为：

0123456789，则请在汇款用途（附言）栏注明：0123456789+万信转2，补缴申购资金的账户名称须与缴

纳申购保证金的账户名称保持一致。 若获得配售的机构投资者未能在2019年3月6日（T+2日）17:00之

前足额补足申购资金，其配售资格将被取消，其所缴纳的申购保证金不予退还，其放弃认购的万信转2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并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有关情况在2019年3月8日（T+4日）刊登的

《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

若有需补缴资金的情形，请投资者将需缴付资金划付至以下列明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收款银

行账户：

收款账户户名 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款账户账号 3602000129200377840

收款账户开户行 中国工商银行广州第一支行

开户行大额支付系统号 102581000013

银行查询电话 020-83322217

汇款用途（附言） “深交所证券账户号码” +“万信转2”

五、配售结果

类别 有效申购数量（张） 获配数量（张） 获配比例（%）

原股东 4,909,421 4,909,421 100

网上社会公众投资者 3,565,250,570 608,540 0.0170686460

网下机构投资者 37,976,100,000 6,482,030 0.0170687090

合计 41,546,259,991 11,999,991 -

注：《发行公告》中规定向原股东优先配售每1张为1个申购单位，网上申购每10张为1个申购单位，因

此所产生的余额9张由主承销商包销。

六、上市时间

本次发行的万信转2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七、备查文件

有关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请投资者查阅发行人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

要》《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创业板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公告》， 投资者亦可到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查询募集说明书全文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八、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发行人：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联航路 1518�号

联系电话： 15921621686

联系人：张令庆

2、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19层、20层

联系电话：020-88836655、020-88836910

联系人：投行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万达信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3月5日


